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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深化法制化建设的背景下，相关法律的科学性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在科学性上并

不够完善，其中存在着部分法律条文的相互矛盾，再者还有一些条文在表述上并不够清晰，这对于司法裁定、依法治国等都是极为

不利的。故而需要有体系化的方式去对相关法律进行研究。法教义学就是帮助进行法律法规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法教义学在帮助

进行法律研究的过程中所依据的是当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借助于对相关法律条文的梳理，对法律的体系化解释以及对法律条文

的批判修正等来帮助相关法律秩序不断得到优化。我国刑法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法教义学的帮助，从而确保其释义的准确性

以及应用过程中的安定性。 

关键词：法教义学；体系化；刑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构建 

 

引言 

随着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法律学者的不断研究，我

国在刑法学的教义学发展方面也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在实际进行

刑法教义学化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法教义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刑法

本身所带有的学科属性。从刑法的立法开始去进行研究，借助于相

应的理论论证，最终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落实。这是研究我国刑法并

帮助其有越来越完善发展的必然过程。 

一、法教义学的内涵 

其实针对法教义学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相关研究者并没

有对其有一个准确且一致的认知，但在实际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的过

程中，所有学者也都一致认为：①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应的法

律规范。法教义学是去帮助解释相应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去进行新

的法律的确立。②法教义学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将对法律条文，名词

的解释作为研究方式。法教义学本身是对法律的一种客观探究。在

应用过程中将法律条文中的类型化的规范定位到具体的案件事实

中，从而得出对于案件事实的法律实证[1]。③法教义学的目标是帮

助相关法律变得更加体系化。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讲，法律本身就

是一个体系化的整体，它将社会事实以及个体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

归纳最终上升成一种普遍存在的，更适应大众化的，且能够有效应

用的，稳定的法律概念，将事实，经验与法律进行关联从而向着：

教义化的方向发展，确保今后司法裁判再次遇到类似问题时可以直

接从“教义”中获得借鉴，从而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立场。故而，

法教义学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包含了规范，解释及体系。从刑法的角

度去将，即就是刑法教义学需要刑法规范，离不开刑法解释，刑法

的体系化构建也需要法教义学去保障其科学性。 

二、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 

在实际借助于法教义学去帮助进行刑法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

明确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是我国很多刑法学

者在进行刑法研究的过程中都会犯的错误——没有明确区分刑法

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这两者的适应范畴，错误地认为前者就是后

者。虽然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的确存在着若干的一致性或者说相似

的地方。二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一定的重合，但在实际进

行应用的过程中仍然不能将其等同视之。 

首先从地域上来讲，法解释学是全球，所有人类共有的对于法

律文化进行研究的方式，而法教义学则是德国法律文化独有的一种

特质，故而，后者明显是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性的[2]。法教义学

在德国的发展历经几个世纪，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时期，

再到 19 世纪，德国的法教义学经过几次变革最终逐渐成熟，进而

成为德国法学研究者们的一种研究习惯。法教义学对于德国的法学

研究者们来讲是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的，这既是他们的法律文化的

一种重要标志，也代表着他们对于法律方法的一种发现。而法解释

学则并不存在这种地域性，它跨越了时空，地域以及文化，哪里有

法律的身影，哪里就存在法解释学 

再者，法解释学的发展历史明显要更加悠久，其所蕴藏的内涵

也要更加深厚一些，甚至在一些西方的法学中，因此法解释学的历

史过于悠久，人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会下意识地认为法学就是法解

释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法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法律解释发展的历

史，离开了后者，前者几乎很难进行探讨。而法教义学却并不会有

这种顾虑。 

最后，法解释学的内容也要更加丰富一些，其能够向外延伸的

空间要更宽泛。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化史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法

学学派，而这些法学学派持有不同的法律哲学立场，分别对相应的

法律进行了解释。譬如说，自然法学派的理性主义解释，实证派的

实证分析解释等等。 

因此说法教义学绝不等同于法律解释学。而从上述的分析对比

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解释学似乎处处“优于”法教义学，但在实际

进行刑法研究的过程中，法解释学作为超然所有法学分支的一种存

在，其所拥有的一般性特征会弱化研究的实用性。再者，法解释学

的外延性也注定了其在进行法律表述时会有更多种可能性以及更

多的角度。某种程度上会带有一定的“唯心”思想。但刑法是最为

严厉，也最应该严谨的部门法，因此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更应该注重

科学性，要明确划定其适用的范畴，而这一范畴不能过于宽泛[3]。

因此法教义学在这里要更适合一些。 

三、刑法教义学的真正价值 

律法除了要具备公正公平的特性之外，还需要具有足够的科学

性。作为我国现行所有法律中要求最为严厉的部门法，刑法要想真

正满足理论发展以及相应司法实践的需求，就必须要在科学性上不

断发展，要跳脱出繁琐的个案以及琐碎浩瀚的法条，从实用性以及

安定性方面进行深入，最终真正成为一门更具发展性的学科。 

而教义学的优势主要在于其规律性。刑法教义学化之后，法律

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规律化。司法裁定者在面对案

件事实时只需要遵循这些规律去进行裁定即可，而不是每一个案件

都是无迹可寻一般，在面对法律规范时完全没有头绪。故而法教义

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适应性。并不是对某一个具体教义进行解释，

而是通过对更上一层的规范进行解释来帮助进行整个刑法知识的

关联，建立一种科学的法学体系，帮助刑法这门学科的内涵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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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积淀，最终形成来源于事实但却又高于事实的法律教义。科学是

法律发展的必然追求，也是其价值体现，在实际进行刑法发展的过

程中，需要法教义学的存在来帮助法更接近于科学。 

科学是客观事实，是必然发展的一种规律，是永恒的存在。而

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部门法需要这些特质来确保其客观公正性。刑

法的教义学化正是帮助刑法规范从对偶然事件的解释这一层面逐

渐上升至普遍性规律形成，进而帮助刑法摆脱偶尔性因素，真正做

到类案适用，甚至最终获得一般概念，形成刑法教义。如此再对司

法实践进行指导时就能够有更客观地体现。刑法教义化的过程也可

以看做是刑法理论本身从个案的具体到一般性的抽象的具体转化

过程，也是具体与抽象的更深入融合，是教义，规律与实践事实的

深度融合[4]。在法律学上我们尊重事实，但在对这些事实进行判别

的过程中也需要理论的指导，而刑法教义化就是一种更科学的刑法

理论，在科学性特质的加持下，刑法的价值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我国传统刑法学科中存在着概念不够完备，逻辑不够严谨等问

题，借助于刑法教义化的过程可以帮助去除这些传统刑法学科中存

在的不当问题，使其成为更体系化，且实践性也更强的学科。 

四、法教义学下的体系化刑法研究 

（一）法教义学助力刑法条文梳理 

法教义学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帮助进行法律条

文的梳理。而在帮助进行刑法教义化的过程中这一特性也得到了极

为显著的体现。体系化的法律条文在使用过程中要更加明确，简洁，

也要更加方便一些。具体在执行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刑法相关的所

有规范进行区别化的收集与归纳，其中与社会司法实践相关的一些

法律规范，尤其是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实，确实被需要的法律

规范应该要完整保留下来。而一些不符合当前刑法目的，精神等法

律规范则应该被及时踢除掉[5]。尤其是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一

些已经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规范也应该及时被摒弃。再

者，刑法规范中也存在一些适应对象，内容相同，但相应规范不同

的情况，针对这些应该要综合进行考量，在衡量其适法性的基础上

进行一定的取舍，从而帮助解决从前因为法律规范存在矛盾点而无

法进行司法抉择的有一些问题。而除了进行取舍之外，最终还是需

要运用法教义学的相关方式来将已经进行过充分梳理的法律条文

进行重新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精简但价值更高的法律体系。我

国现有刑法在立法上多少还是存在一些婚论问题，而法教义学的梳

理功能则可以帮助这种混乱被逐渐平息，最终形成真正体系化的法

典，也帮助我国刑法内部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优化，真正促进我国

刑法体系的完善发展。 

（二）法教义学的体系化解释帮助刑法条文更明确 

刑法相关条文规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想确保其正确性，就必

须要有足够明确的解释，从而界定其使用范围，使用对象等等。而

法教义学所具备的体系化的体系解释功能可以帮助刑法条文的适

用范围变得更加明确，以便于司法裁判在实际进行应用时可以有更

正确科学的使用。而也真实因为法教义学的这种体系化解释功能的

存在才帮助其拥有了稳定性这一特征。而法教义学除了可以帮助刑

法的条文规范变得更加明确之外，再经过法教义学的解释之后，刑

法的相关条文也会更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是因为以法

教义学的方式去进行法律条文的解释时，必须要站在更宏观的分析

视角去进行事实的考察。而考察验证本身就是一种优化过程，是对

刑法发展的一种良性促进。在帮助解决真实案例的过程中，首先需

要做的就是对刑法的法规进行体系化整合，在对相关的刑法总则，

刑法分则以及司法解释等进行分析之后还需要借助于体系解释的

方法来对与其相关的刑法条文进行考量，除此之外，其他的譬如，

该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对于他人的人身威胁性等也都应该被考

量其中，综合各方因素进而形成更科学的定罪量刑标准，帮助司法

审判可以更科学。 

（三）法教义学帮助刑法典更安定 

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新的元

素，新的概念等等。这些元素概念在刑法立法的初始阶段是没有存

在的，自然也就并未被考量在内。但当这些新元素，概念出现之后，

又会对刑法的实际应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刑法在应用时存在

漏洞，这对于刑法的安定乃至于社会的安定都是极为不利的。再者，

立法过程中因为对所有因素的考量不够周全，也可能造成刑法中存

在一定的误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对刑法进行解读与应

用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对所有的条文都抱有一种极为理性客观的审

视态度。要带着批判的精神去学习刑法，从而不断加深对刑法的理

解。法教义学所强调的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在进行刑法研究的过程

中，需要带着理性的批判去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深入理解，并不断

去寻找符合相关法律规范描述的词语，以便于更好地应用以及修正

这些条文，最终达成立法之初衷，也促进刑法本身更符合社会发展

的要求——刑法的体系越来越合理化，刑法的内容越来越明晰，刑

法中法规条文的表述越来越规范。法教义学应用在刑法的研究中有

着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帮助刑法的法学体系越来越稳定，而保

持批判，不断进行修正正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法教义学看做是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方式，而

这种研究方式主要用于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律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因为释义的不明确或者本身表意过于粗糙，造成司法裁判在实际进

行判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甚至这种表意不明的问

题还会给我国的法律体系带去混乱，这对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与

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刑法作为一门极为严厉的部分法，更应

该要慎重对待，需要有更强的科学性来帮助刑法的界限更分明。而

法教义学这种法律研究方式可以帮助梳理刑法规范，从而帮助解决

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矛盾之处，再通过对法律规范条文的解释来帮

助刑法的稳定性得以保障。最后，借助于法教义学的审视与批判思

维，不断去加深对刑法的理解，使其越来越明晰，规范，进一步提

升刑法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姜涛, 刁永超. 从明确性原则的视角论刑法中兜底条款

适用的法教义学建构[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9(1):14. 

[2] 陈禹希. 科学和价值相统一:民法典时代民法学教学的

策略应对[J]. 教育信息化论坛, 2022, 6(7):3. 

[3] 闫申.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

教义学控制[J]. 西部法学评论, 2022(1):18. 

[4] 谢晖. 论法学研究的两种视角——兼评"法教义学和社

科法学"逻辑之非[J]. 法学评论, 2022, 40(1):14. 

[5] 林韶. 从"科斯定理"到"波斯纳定理":防御商标制度构建

的法经济学解读[J].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2(1):7. 

 


